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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智大學護理學系學生校外實習辦法(修訂草案) 

114.10.30 114學年度第1次護理學系實習事務委員會會議審議通過 

114.12.11. 114學年度第4次護理學系系務會議修正後通過 
115.04.09. 114學年度第4次護理學系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會議審議通過 

第一條 護理學系(以下簡稱本系)為強化實習教學品質與成效，使學生實習時有所依循，特訂

定「元智大學護理學系學生校外實習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實習課程安排 

一、各實習課程名稱、課程安排/時程表，皆載於必修科目表中。 

二、各科實習總時數、實習課程大綱、實習目標及學習成效評量方式於各科實習計畫

中說明。 

第三條  實習規範  

一、學生實習期間應遵守學校與實習單位之規定，遵循實習單位指導人員及實習指導

教師之督導。 

二、須依照實習醫院規定，於實習前完成各項體檢項目及疫苗注射，自行保存報告副

本，並依醫院規定繳交證明文件正本。 

三、實習學生應愛惜公物，如有損壞或遺失應立即報告所屬單位護理長與實習指導教

師並依情節輕重接受處置。 

四、任何公物、含可辨識的個案之相關資料不得私用或攜出所屬單位。 

五、實習學生應遵守以下服裝、儀容之規定，未符合規定者，予以扣分處理：  

1. 服裝儀容須符合規定方可進入實習場所。 

2. 服裝規定：穿著本系規定之實習服裝、白色或膚色襪子、白色護師鞋，制服應保

持整潔，並佩帶名牌(本系統一製作)，天冷時可穿著規定之外套。 

3. 指甲不得留長、配戴造型指甲或塗指甲油；頭髮以不染色為原則，短髮不得

超過衣領、長髮需挽起，前額瀏海不得過雙眉；不得佩帶垂吊式耳環、手環

或戒指。 

4. 實習時間應配戴有秒針之手錶。 

5. 學生不得於上班前及下班後穿著實習制服從事其他活動，包含騎乘機車或搭

乘其他交通工具。 

六、態度方面應注意事項 

1. 態度應溫和有禮、謙虛、尊重他人的權益，盡力給予病人協助。 

2. 與病人建立及維持治療性人際關係。 

3. 不借用病人之書報雜誌及任何物品。 

4. 不接受病人之餽贈。 

5. 虛心好學，誠懇接受實習指導教師及實習場所指導人員之督導。 

七、實習時應注意事項 

1. 實習指導老師分派必要護理工作，學生不得擅自要求更動。 

2. 學生應於實習期間內完成其所負責之護理工作。護理工作尚未完成者，或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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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交班者，不得離開實習單位。 

3. 學生於實習期間內，不得擅離職守、不准會客或接聽私人電話、閱讀報章雜

誌、寫信及處理其他私事等。 

4. 每一學生在實習期間，應隨時攜帶小筆記本以便記事之用。 

5. 學生於非實習期間內，不得進入實習病房收集資料。 

6. 除社區衛生護理學實習外，其他各科實習期間一律不得攜帶手機於身上。 

7. 學生應尊重他人與自己之性或身體之自主，不得有下列行為：不受歡迎之追求行

為、以強制或暴力手段處理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衝突、其他有違善良風俗之行

為。 

8. 實習期間，學生應與病人維持良好護病關係，不得有私人財物之往來，實習

結束護病關係即結束，不宜披露個人的通訊資料。 

9. 實習期間，學生不得以任何方式（包括錄音、錄影、拍照、列印或私自使用

醫令系統等）記錄、攜出、使用或公開討論與病人相關之活動、言論、談

話、身體部位及病歷資料，亦不得洩漏因照護業務所知悉或持有之病人個人

資料；並嚴禁與病人合影，或將任何涉及病人之照片、資訊或內容以任何形

式張貼、發布於網站或社群軟體，以免侵害病人隱私權及造成資料外洩。 

10. 若違反上述第7 ~ 9項規定者，將依相關法令辦理，視情節輕重追究其法律責

任，並依校內相關規範進行懲處。 

第四條 請假規則 

學生於實習期間請假須依「元智大學護理學系學生校外實習請假辦法」辦理。 

第五條 獎懲規範 

一、對病人服務熱心、工作認真、態度良好或有其他優良表現，而且有具體事實者，

經實習指導教師或實習單位護理長簽報後，經本系系務會議通過，得予以表揚獎

勵。 

二、實習時如發生錯誤，應立即報告教師處理。有具體不良事實者，由實習指導教師

或實習單位呈報，經本系系務會議通過後，得予以懲處。 

三、學生實習期間不得遲到、早退，凡未依實習指導教師規定之時間抵達單位者，遲

到十五分鐘以內（含）者，扣該科實習總成績二分；遲到十六分鐘至一小時

（含）者，以曠實習扣分，並扣總成績三分；其後依相同比例原則累計扣分。 

第六條 實習說明會 

基本護理學實習前，由實習委員會安排學生進行實習前說明會，針對實習之規定及注

意事項予以說明，及提供實習機構相關訊息，並發放實習資料，會後學生須完成「學

生實習前問卷調查」。 

第七條 補實習原則 

一、實習期間，所有事假、病假、喪假、公假、生理假、心理健康假、產假、 曠實

習、國定假日及多元文化假等，除事假及曠實習須補二倍時數外，其餘假別皆補

相等時數。 

二、各科補實習之最小單位以小時計算，即請假/遲到時數未達一小時者，皆以一小

時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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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科護理學實習課程補實習完成後，若實習時數未達規定標準（各科實習未滿

120小時，基本護理學實習未滿60小時），或因請假致未符合國家考試最低實習

時數要求者，該科成績不予通過，且無法核發實習時數證明。 

四、補實習方式：  

1. 學生因請假所缺之實習時數，由實習指導教師安排適當時間補實習。 

2. 以學生實際缺曠時數為準，補足其不足時數，補實習須於該學期結束前完成。 

3. 未補實習者，依曠實習扣分且無法取得該次實習之學分。 

五、 補實習執行原則 

1. 補實習時實習指導老師應全程參與，不得指派醫院(社區)人員指導學生。 

2. 若缺曠時數為臨床實務教學，務必於醫院(社區)補足臨床實務時數。 

3. 補實習時間、作業內容及實習目標，由實習指導教師安排課程目標與內容。 

4. 必要時，得由護理學系統籌協助安排補實習相關事宜。 

第八條 重修 

以下學生應重修： 

一、學生於實習期間請假時數累積超過該課程(梯次)總時數三分之一(含)，且無法於

當學期完成補實習者，該科實習須重修。 

二、學生於實習期間，實習總時數已達三分之一(含)以上，因故申請停止實習並經核

准。 

第九條 重新申請實習 

以下學生應重新申請實習： 

一、學生於實習前或實習期間實際參與實習課程時數未達三分之一者，得與實習主委

申請重新實習相關事宜，但實習時間與單位，須依當年度實際情形分配。 

第十條 以上未盡之事宜，得依各科實習計畫之規定執行。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